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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半年报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

报》刊登的《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在“2.2�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

数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前十名股东情况” 中，由于未对“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进行拆分后与其普通证券账户合并计算持股数，现将“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按规

定更正如下：

2.2�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9,46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

户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福建省建材（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8.78 109,913,089 0

无

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88 30,090,951 0

无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36 16,635,250 0

无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

司

国有法人

0.76 2,909,681 0

无

熊金诚 境内自然人

0.53 2,033,400 0

无

杨敏 境内自然人

0.33 1,258,871 0

无

东方汇理银行 其他

0.28 1,070,176 0

无

林君敏 境内自然人

0.27 1,018,721 0

无

陈丽容 境内自然人

0.23 895,571 0

无

李崇众 境内自然人

0.21 800,728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

、福建省建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代表国家持有股份；

2

、除上述法人股东之间未存在关联关系外，公司未详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者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及摘要同时予以更新。因本次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阅读上的不便，本公司董事会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8月 12日

关于景顺长城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 8月 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研究精选股票

基金主代码

000688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4

年

8

月

12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 《景顺长城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景顺长城研究精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4]491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2014

年

7

月

21

日

至

2014

年

8

月

8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14

年

8

月

11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6,789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790,690,333.69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223,575.24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790,690,333.69

利息结转的份额

223,575.24

合计

790.913.908.93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

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

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14

年

8

月

12

日

注：1、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为

0；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为 0。

2、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等费用

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申请的成功与否须以本基金注

册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2个工作日

之后， 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的查询，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606和网站 www.igwfmc.com查询交易确认状况。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后不超过 3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 在确定申购开

始时间与赎回开始时间后， 由基金管理人在开始日前依照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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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 8月 12日上午 9:00

网络投票时间： 2014年 8月 12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东流路 176号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大楼 301

会议室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安进先生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 1284905826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34 名，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 56269438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3.79%。 其中，参加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 3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08588852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39.58%；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31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4105529�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21%。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为江淮汽车（香港）有限公司委内瑞拉出口项目履约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同意股数 562662971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 %；

反对股数 3141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

弃权股数 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0737411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对 3141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通力律师事务所陈军律师、王文辉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江

淮汽车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

员资格、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

法律意见书》。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8月 13日

股票代码：000629� � � �股票简称：攀钢钒钛 公告编号：2014-41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4

年 8月 11日上午 9:00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11名，实到董事 11名，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张大德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之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慎讨论，本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提呈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发行

方案如下：

（一）发行主体：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发行规模：人民币 30亿元

（三）发行方式：分期滚动发行，每期 10亿元

（四）主承销商：中国银行

（五）发行对象：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国内机构投资者

（六）资金用途：用于优化负债结构和补充流动资金

（七）授权：

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授权董事会在上述发行计划范围内，根据本公司资金需要、业务情况以及市场条件，

全权决定和办理与发行短期融资券有关的事宜；

2．授权董事会在监管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时，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规定必须由公司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 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发行的具体方

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3．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班子根据公司需要及市场条件决定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具体条

款以及相关事宜，并签署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

在股东大会通过本议案前， 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组织本次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准备工作

并办理相关手续。 本次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尚需获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批准，最终

发行方案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通知书为准。

本议案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000629� � � �股票简称：攀钢钒钛 公告编号：2014-42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金达必金属有限公司

对卡拉拉矿业有限公司计提减值

准备等有关事项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参股公司金达必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金达必 "）于 2014 年 8 月 11 日发布

公告,称因目前铁矿价格低于预期、澳元汇率高于预期以及卡拉拉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卡拉拉 "）生产能力局限造成的低于预期的产量的原因，按澳大利亚会计准则对其在卡拉拉

的投资进行约 6.4亿澳元的减值，该项减值不影响金达必的持续经营能力。

金达必是本公司参股公司，是本公司在卡拉拉项目的合作方，其发布对卡拉拉资产计提

减值是根据澳洲会计准则及未来对影响卡拉拉生产经营相关情况的判断作出的资产价值测

试。 本公司作为卡拉拉转股后的控股股东，对测算卡拉拉资产价值有独立的判断。 本公司因

卡拉拉股东贷款转股事项，已委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4

年 3月 31日为基准日，对卡拉拉投资价值按中国会计准则规定进行复核。 截止今日，该项工

作正在按计划进行，预计在一个月内出具结果。

按照逻辑一致性的考虑， 一旦本公司基于国内评估和审计机构的结果最终确定了卡拉

拉的资产价值，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对卡拉拉的投资是否减值，则在鞍钢集团香港控股有限公

司对其所持金达必 35.89%股权进行权益法核算时，以及鞍钢集团投资（澳大利亚）有限公司

对其直接持有的卡拉拉 50％股权进行权益法核算时，所依据的卡拉拉资产价值是一致的（即

不考虑金达必测算的卡拉拉减值事项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将以 2014 年 3 月 31 日为基准日按中国会计准则规定对卡拉拉资产复核确定的

结果，作为判断卡拉拉资产价值的依据。 如本公司对卡拉拉资产的复核结果与金达必对其在

卡拉拉的投资进行约 6.4亿澳元的减值结果存在差异，本公司将对两个结果存在差异的原因

进行详细分析，并及时发布公告进行说明。

如在本公司 2014年度半年报报出前能获取卡拉拉评估和审计结果， 则本公司半年报损

益将包含此项调整；若半年报报出前不能获取卡拉拉评估和审计结果，则本公司将在获取结

果后，及时发布公告对半年报损益进行调整。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经申请，本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攀钢钒钛，证券代码：000629）将自 2014 年 8 月 13 日开

市起复牌。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三日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中欧盛世成长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可能发生不定期份额折算的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 《中欧盛世成长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 基金合同 "）中

关于不定期份额折算的相关规定，当中欧盛世成长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

基金 "）之盛世 B�份额（以下简称 "盛世 B"）的基金份额净值大于或等于中欧盛世成长分级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盛世之盛世 A�份额 （以下简称 " 盛世 A"） 的基金份额净值的 2.00 倍

时，中欧盛世成长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之中欧盛世份额（以下简称 " 中欧盛世 "）及盛

世 B将进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由于近期 A 股市场波动较大，截至 2014 年 8 月 12 日，盛世 A、盛世 B 的基金份额参考

净值接近基金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条件，因此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

基金管理人 "）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盛世 A、盛世 B份额近期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波动情况，

并警惕可能出现的风险。

针对不定期折算所带来的风险，本基金管理人特别提示如下：

一、由于盛世 A、盛世 B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不定期份额折算后，盛世 A、盛

世 B的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特提醒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折溢价率变化

所带来的风险。

二、盛世 B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杠杆倍数将大幅提升，由

目前的杠杆恢复到初始的 2倍杠杆水平，相应地，盛世 B 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随市场涨跌而

增长或者下降的幅度也会大幅增加。

三、盛世 B 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但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盛世 B 持有人的风险

收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变化， 由持有单一的较高风险收益特征盛世 B 变为同时持有较高风险

收益特征盛世 B与较低风险收益特征中欧盛世， 因此盛世 B 持有人预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

性将会增加。

四、 由于触发折算当日， 盛世 B的基金份额净值可能已大于盛世 A 的基金份额净值的

2.00倍，而折算基准日在触发折算条件日之后才能确定，因此折算基准日盛世 B 的基金份额

净值可能不等于盛世 A基金份额净值的 2.00倍。

本基金管理人的其他重要提示：

一、若本基金发生上述不定期份额折算情形，本基金将分别对盛世 B 和中欧盛世进行份

额折算，份额折算后将确保盛世 A 和盛世 B 的比例为 5:5，盛世 B 和中欧盛世的基金份额净

值均调整为与折算前盛世 A基金份额净值相等，其收益超出部分折算为中欧盛世；盛世 A 的

基金份额净值和份额数保持不变。

二、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暂停盛世 A与盛世 B 的上市交易， 以及暂停中欧盛

世的申购及赎回等相关业务。 届时本基金管理人将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

关注。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 请参阅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及招募说

明书或者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服电话：021-68609700、400-700-9700�（免长途话费）。

三、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 " 买者自负 "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

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 敬请投

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8月 13日

证券代码：002046� � � �证券简称：轴研科技 公告编号：2014-043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配股简称：轴研 A1配；配股代码：082046；配股价格：4.05元 /股。

2、本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2014 年 8 月 12 日（R+1 日）至 2014 年 8 月 18 日（R+5 日）

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3、本次配股网上申购期间公司股票停牌，2014 年 8 月 19 日（R� +6 日）登记公司网上清

算，本公司股票继续停牌，2014年 8 月 20 日（R+7 日）公告配股发行结果，本公司股票复牌交

易。

4、本次配股的配股说明书摘要于 2014 年 8 月 6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本次发行的配股

说明书全文及其他相关资料可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查询；投资者欲了解

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关内容。

5、本次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深交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6、本次配股方案已经公司 2013年 5月 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 2013年 7月 17日公司 2013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本次配股申请已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2014年第 46 次工作会议审核通过， 并获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555号文核准。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配股发行股票类型及面值：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 1元。

2、配股比例及数量：本次配股以 2014 年 8 月 11 日（股权登记日，R 日）轴研科技总股本

278,604,348股为基数，每 10股配售 2.3股，可配售股份总额为 64,079,000股。

3、轴研科技控股股东认购本次配股的承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已承诺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其可获配的股份， 本次配股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可配股份

为 26,156,520股。

4、配股价格：本次配股价格为 4.05元 /股。

5、发行对象：截止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8 月 11 日（R 日）下午深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轴研科技股份的全体股东。

6、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7、承销方式：代销。

8、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

交易日 日期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R-3

日

2014

年

8

月

6

日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 发行公告及网上路演公

告

正常交易

R-1

日

2014

年

8

月

8

日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R

日

2014

年

8

月

11

日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R+1

日

-

R+5

日

2014

年

8

月

12

日至

8

月

18

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配股提示性公告（

5

次）

全天停牌

R+6

日

2014

年

8

月

19

日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R+7

日

2014

年

8

月

20

日

发行结果公告日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败的恢复交易日

及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 1：以上时间均为正常交易日。

注 2：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

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1、配股缴款时间

本次配股的缴款时间为 2014年 8月 12日（R+1日）起至 2014 年 8 月 18 日（R+5 日）的

深交所正常交易时间，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2、认购缴款方法

原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在股票托管券商

处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配股代码“082046” ，配股价 4.05元 /股。 配股数

量的限额为截止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股比例（0.23），可认购数量不足 1� 股的部分按照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权益分派及配股登记业务指南》中

的零股处理办法处理，请投资者仔细查看“轴研 A1�配”可配证券余额。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

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配股数量限额。

3、原股东所持股份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营业部的，分别到相应营业部认购。

三、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

1

、发行人：

名称：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河南省洛阳市吉林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 梁波

联系人： 俞玮、赵祥功

电话：

0379

—

64881139

传真：

0379

—

64881518

2

、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500

号城建国际中心

26

楼

法定代表人： 姚文平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电话：

021-20830998

传真：

021-20830982

特此公告。

发行人：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4年 8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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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将着重对可转债相应的基础股票进行分析与研究，对那些有着较好盈利能力或成长前景的上市

公司的可转债进行重点投资，并根据内含收益率、折溢价比率、久期、凸性等因素构建可转债投资组合。当股

价不断上升，可转债市价相对于转换价值的溢价不断减少时，关注股价的走向以及赎回条款的满足程度，一

旦股价满足赎回条款，可以考虑将可转债转换成股票或者直接在二级市场卖出可转债。

６

、 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的权证投资以权证的市场价值分析为基础，配以权证定价模型寻求其合理估值水平，以主动的

科学投资管理为手段，充分考虑权证资产的收益性、流动性及风险收益特征，通过资产配置、品种与类属选

择，追求当期稳定的基金资产收益。

７

、 新股选择策略

本基金将通过分析影响股票一级市场资金面的相关因素，如：市场风险收益特征的变化、股票发行政策

取向（如扩容节奏、发行市盈率与二级市场市盈率的差距），新股一级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来预测认购新股

中签率和新股的收益率变动趋势。同时，借助公司投资平台行业研究员的研究建议，预测拟认购新股的中签

率和认购收益率，确定合理规模的资金、精选个股认购，实现新股认购收益率的最大化。

（二）投资决策

１

、投资决策依据

投资决策依据包括：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微观企业经

济运行趋势；证券市场走势。

２

、投资决策原则

合法合规、保密、忠于客户、资产分离、责任分离、谨慎投资、公平交易，及严格控制。

３

、投资决策机制

本基金投资的主要组织机构包括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总监、基金经理、研究部和中央交易室，投资过

程须接受监察稽核部的监督和运营部的技术支持。

其中，投资决策委员会作为公司基金投资决策的最高机构，主要负责评价并批准不同基金的资产配置

提案；协同风险控制委员会，审查和监控公司所有管理资产的业绩和风险，并在必要时做出修改。

投资总监全面负责公司基金投资管理业务，协调所有基金的投资活动，并监控、审查基金资产的投资业

绩和风险。

基金经理负责通过与研究部的通力合作， 推动研究业务并拟定资产配置提案提交投资决策委员会；并

负责投资组合的构建和日常管理，向中央交易室下达投资指令并监控组合仓位。

４

、投资决策程序

投资决策过程应由投资研究部在投资决策委员会领导下驱动。研究部是公司投资决策的基石，将为各

层次的投资决策提供主要依据。该部分为两部分：基本面研究与投资业绩和风险分析，主要职能包括宏观经

济研究、行业研究、上市公司股票基本面研究、市场和策略研究、债券研究以及组合投资业绩和风险评价。公

司将广泛建立与证券公司和其他研究机构的交流渠道， 并最大限度地推动专业先进的内部研究能力的开

发。

具体而言，公司的投资决策过程主要分为以下几步：

基本面研究员立足于详尽的货币信贷、 粮食能源价格和各种商品的销售数量和价格数据的统计分析，

建立自己的分析模型债券收益率曲线进行模拟和对个券进行精确定价等等。数量研究员制作针对基金资产

的投资业绩和风险评价报告。在此基础上，由投资研究部透彻分析宏观经济动态、政府政策、金融市场状况

以及收益率曲线因素等方面后，定期向投资决策委员会上报资产配置提案；

投资决策委员会根据议事规则对上述资产配置提案进行讨论和评价后形成资产配置决议；

投资总监负责将上述决议落实为每只基金的资产配置方案并与各基金经理沟通。投资总监亦须协调和

监管各基金的投资决策执行情况；

各基金经理负责按照投资决策委员会的要求和有关债券池的研究报告对其基金投资组合制定计划；

各基金经理在其权限范围内直接执行投资决策，超出基金经理权限但属于投资总监权限范围内的投资

决策只能经投资总监批准后执行；超出投资总监权限的指令经投资决策委员会批准后执行；

研究部应利用多种模型评价各基金的投资业绩和风险并出具周报和月报呈送投资总监、投资决策委员

会、风险控制委员会和总经理，以便其必要时提出反馈或调整意见。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４０％×

天相中盘指数收益率

＋４０％×

天相小盘指数收益率

＋２０％×

中信标普全债指数收益率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股票型基金，属证券投资基金中的高风险收益品种，其长期平均风险和收益预期高于混合

型基金，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复核了本投资组合报告，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取自本基金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季度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报告中所

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７１６

，

０４３

，

６４５．３５ ８１．００

其中：股票

７１６

，

０４３

，

６４５．３５ ８１．００

２

基金投资

－ －

３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４

贵金属投资

－ －

５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６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７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１１

，

６７９

，

３７６．１０ １２．６３

８

其他资产

５６

，

２５６

，

３９５．６５ ６．３６

９

合计

８８３

，

９７９

，

４１７．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１３

，

６５９

，

９０５．００ １．５７

Ｂ

采矿业

６３

，

９９７

，

７９４．４８ ７．３６

Ｃ

制造业

３６４

，

０４８

，

０９４．４２ ４１．９０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７

，

７２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９

Ｆ

批发和零售业

－ －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１９８

，

４９９

，

６４３．９３ ２２．８４

Ｊ

金融业

－ －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２

，

１１４

，

６７５．１６ ２．５４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２０

，

４３９

，

７４９．７６ ２．３５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２５

，

５５５

，

７８２．６０ ２．９４

Ｓ

综合

－ －

合计

７１６

，

０４３

，

６４５．３５ ８２．４０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３００２７４

阳光电源

３

，

１０６

，

４８４ ５１

，

２８８

，

０５０．８４ ５．９０

２ ３００１５７

恒泰艾普

３

，

４３４

，

１７２ ４４

，

４３８

，

１８５．６８ ５．１１

３ ００２１５３

石基信息

７８８

，

６９８ ４０

，

４６０

，

２０７．４０ ４．６６

４ ３０００７５

数字政通

１

，

０９９

，

８６１ ３５

，

５５８

，

５０６．１３ ４．０９

５ ６００４２０

现代制药

１

，

７９９

，

９２４ ３３

，

３８８

，

５９０．２０ ３．８４

６ ３０００２０

银江股份

１

，

０８２

，

７０６ ３３

，

１３０

，

８０３．６０ ３．８１

７ ６００５８７

新华医疗

４１９

，

９２９ ３１

，

３０５

，

７０６．９５ ３．６０

８ ６０１２３１

环旭电子

９０９

，

９１９ ２８

，

０６１

，

９０１．９６ ３．２３

９ ３００１３３

华策影视

７９９

，

８６８ ２５

，

５５５

，

７８２．６０ ２．９４

１０ ３０００９６

易联众

９０９

，

７５６ ２２

，

１５２

，

５５８．６０ ２．５５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９．１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股指期货不属于本基金的投资范围，故此项不适用。

９．２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股指期货不属于本基金的投资范围，故此项不适用。

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１０．１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国债期货不属于本基金的投资范围，故此项不适用。

１０．２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国债期货不属于本基金的投资范围，故此项不适用。

１０．３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国债期货不属于本基金的投资范围，故此项不适用。

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１．１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报告期内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

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１１．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库之外的股票。

１１．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１

，

１５６

，

７７６．１７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２０

，

４３６．２８

５

应收申购款

５５

，

０４８

，

９３６．１２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３０

，

２４７．０８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５６

，

２５６

，

３９５．６５

１１．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１１．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１１．６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本报告中因四舍五入原因，投资组合报告中市值占总资产或净资产比例的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存在尾

差。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

募说明书。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基金业绩截止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

、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①

净值增长

率

②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③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率

④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０．１．１－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６．４１％ １．３２％ ２．２５％ １．３３％ ４．１６％ －０．０１％

２０１１．１．１－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７．９５％ １．２８％ －２４．１４％ １．１３％ －３．８１％ ０．１５％

２０１２．１．１－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９．３４％ １．５２％ ４．７１％ １．１３％ ２４．６３％ ０．３９％

２０１３．１．１－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２．５９％ １．９３％ ７．３６％ １．０９％ －２９．９５％ ０．８４％

２０１４．１．１－２０１４．６．３０ －４．２９％ １．３５％ －０．１３％ ０．９０％ －４．１６％ ０．４５％

２００９．１２．３０－２０１４．６．３０ －２６．５２％ １．５１％ －１２．３１％ １．１５％ －１４．２１％ ０．３６％

数据来源：中欧基金

２

、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数据来源： 中欧基金

十三、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７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８

、在中国证监会规定允许的前提下，本基金可以从基金财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具体计提方法、计提标

准在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中载明；

９

、基金上市费；

１０

、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

从其规定。

（三）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

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

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

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

日期顺延。

３

、除管理费和托管费之外的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

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

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

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五）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基金管理人必

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

２

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六）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

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并依据本基金管理人在本基金合同生

效后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经营活动，对本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刊登的《中欧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更新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内容如下：

（一）“重要提示”部分

更新了本更新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的截止时间。

（二）“二、释义”部分

更新了《基金法》、《销售办法》、《运作办法》在招募说明书中的释义。

（三） “三、基金管理人”部分

１

、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联系人信息和股权结构信息。

２

、更新了基金管理人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本基金基金经理、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的相关信息。

（四）“四、基金托管人”部分

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有关信息。

（五）“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

更新了直销机构联系人和代销机构的信息。

（六） “十二、基金的投资”部分

更新了“（十）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的内容，数据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七） “十三、基金的业绩”部分

更新了基金业绩的有关信息，数据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八）“二十五、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

更新了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９

日涉及本基金的相关公告。

以下为本基金管理人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９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公司网站的公告。

序号 公告事项 披露日期

１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与邮储银行开展的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公告

２０１４．１．１

３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从业人员在深圳中欧盛世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兼职情况的公告

２０１４．１．４

４

中欧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季度报告

２０１４．１．２１

５

中欧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更新招募说明书

（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号）

２０１４．１．３０

６

中欧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更新招募说明书摘

要（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号）

２０１４．１．３０

７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任副总经理的公告

２０１４．２．２０

８

中欧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正

文）

２０１４．３．２８

９

中欧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摘

要）

２０１４．３．２８

１０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旗下基金代销机构并参与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２０１４．４．１５

１１

中欧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季度报告

２０１４．４．１９

１２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权转让及股东变更的公告

２０１４．４．２５

１３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名称变更等事项的公告

２０１４．５．１５

１４

中欧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２０１４．５．２４

１５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中欧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ＬＯＦ

）基金经理凌莉女士离职的报告

２０１４．６．６

１６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２０１４．６．９

上述内容仅为摘要，须与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正文）所载之详细资料一并阅读。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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